
生科司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初審審查須知 (修正：109/02/05) 

一、傳送給初審委員之計畫審查案，如有誤寄、專長不符，或初審委員與申請人具

下列關係而須迴避審查等情形，請儘速與本司承辦同仁聯繫，俾能儘速重新調

整。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定情形： 

1.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

之關係者。 

3.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任職同一系、所、科或相當層級單位 

(三)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 

(四)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五)近三年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六)審查人與申請人或其關係人間近三年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七)審查人與申請人或其關係人間近三年曾有價格、利率等不符市場正常合理

交易之財務往來。 

(八)申請人或其關係人擔任審查人任職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但以官

股代表身分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六款至第八款所稱之關係人，指申請人之配偶或子女。 

本部得對審查人就第二項各款所列應自行迴避之情形有爭議或疑義者進行實

質認定。 

審查作業單位相關人員與申請人間有第二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情形

者，應自行迴避。 

二、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五年以內或獲博士學

位後五年以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且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申請本項

計畫。其申請時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資歷併計已超過五年之人員，不視為

新進人員。 

三、審查要點說明 

(一) 重視原創性及研究目標之產出成果效益，鼓勵學術研究，並協助促成新進

學者多年期研究計畫，給予長期補助。 

1. 重視原創性( Innovation )：鼓勵研究人員摒棄跟隨式（me too） 之研究

主題及過分重視論文發表的心態，應對學術創新、經濟發展或社會民生

等有所貢獻。期能透過追求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之原創性，創造多元化

的價值。 

2. 重視成果效益( Impact )：加強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的可行性，使研究工

作能確實執行並產生效益。期能透過研究成果突破科學問題或解決實務



問題，突顯學術研究對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帶來影響的「外部公益性」，

使政府資源投入獲得最大成效。 

(二) 專題研究計畫內容審查重點 

1. 研究主題之創新性與重要性：係指所擬研究計畫主題是否為一項新的生

命科學重要問題，而非重複或進行類似他人做過之研究。 

2. 研究計畫撰寫之可能產出效益(撰寫之完整性、實驗設計及研究方法之可

行性)：係指計畫撰寫是否完整、簡潔、清楚、具新設計或新方法；主題

是否前後連貫以深入探討該領域之重要主題，以完成一系列的研究成

果；計畫的理論架構、研究設計、實驗及分析方法等是否具體可行，是

否考慮計畫執行時的相關困難或限制，及其解決方式。 

3. 本計畫可能產生對社會、經濟、學術發展等面向的預期影響性：研究計

畫完成後是否能增進該領域之科學新知或開發新的研究方法或新的應用

科技。 

4. 主持人文獻蒐集之完備性及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現況是否清楚瞭解：係針

對參與研究計畫之人員是否有良好相關研究能力或經驗，適合執行此研

究計畫，或已有初步研究數據，顯示其研究能力；對現有知識或方法以

及必須突破的研究瓶頸，有深入的文獻探討並提出合宜的研究步驟。 

(三) 主持人近五年內研究成果表現及所反映之研究能力審查重點 

1. 主要研究成果之學術創新性/實務性。(請參考主持人所填列「學術研究

績效表」之研究成果或實作之重要貢獻評分) 

2. 最近一件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及預期成果達成效益。 

(四) 評分等級參考分數及審查意見之填寫 

1. 依據專題研究計畫及主持人近五年內之研究表現綜合評分，極力推薦(88

分以上；前 12%)、優先推薦(87-85分；前 20%) 、推薦(84-80分；

20-40%) 、不推薦( 79分以下)。上述比例以該學門申請計畫總數為考

量，學門專題研究計畫通過率約 40%，多年期計畫排序約前 20%，獲第

2優先計畫機會排序至少須前 12%。 

2. 計畫內容頁數限制：表 CM03計畫內容(含參考文獻)，個別型計畫至多

25頁，整合型計畫至多 50頁。若計畫內容頁數超過所定範圍，超出部

分不予審查。 

3. 初審委員進行書面初審，填寫審查意見表、評分及綜合審查意見後上

傳。初審審查意見的撰寫，為計畫主持人日後的重要參考資料，請對申

請計畫做具體且客觀之評述並提供建設性意見，字數至少在 200字以上

為原則，避免使用不當的尖銳文字。審查意見及審查評分之優劣應一

致，勿造成評語佳而評分低之相互矛盾情形，除專有名詞外，盡量避免

中英文夾陳。 

四、審查資料之不當利益禁止、保密原則及學術倫理 

(一) 依「科技部審查獎勵及補助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第四點不當利益

禁止，審查作業相關人員不得藉由審查作業使本人或第三方獲取直接或間

接之不當利益（如要求共同掛名主持、授權使用、合作研究）。 



(二) 本部對研究計畫之審查意見及審查結果有一定之公開程序，請各審查委員

及作業同仁，對所有審查相關資料、委員之意見或審查結果等，勿私自外

洩或告知他人，亦不得將所有審查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作業以外之任何使

用，以免造成困擾，甚至招致行政或法律責任。 

(三) 凡有抄襲、蓄意一稿多投、以相同或相近之研究計畫，重複申請補助或假

造數據等違反學術倫理之嫌者，請於審查意見中註明。經查明屬實者，除

該申請案不予推薦外，依「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予以懲

處。 

五、請上網更正或補填個人資料之服務機關名稱、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傳真、

E-mail、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設帳金融機構名稱、存款帳號等資料，俾利

發放審查費用。 

六、本須知未盡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部審查獎勵及補助

案件迴避及保密作業要點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七、若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生科司承辦人員聯繫。 


